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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

112年 8月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

本 期 目 錄 

廉政專區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修正重點 

貪瀆案例 高雄第二監獄吳姓主任管理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

案件 

機密維護 警官勾結徵信社洩漏秘密資料案例 

安全維護 投資詐騙新手法  

反賄選 檢舉賄選人人有責 

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，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： 

(一)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於上班日日間(08:30-17:30)，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

組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。 

(二)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「0800-286-586」(0800-

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(三)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「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」。 

(四)「傳真檢舉」方式：專線為「02-2381-1234」。 

(五)「網頁填報」方式：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

（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）/檢舉和申請專區/檢舉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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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專區 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修正重點： 

一、 修正申報人基本資料國籍欄位 

如由未領國民身分證之外國人擔任職務者，申報居留證統

一證號已足資辨識其身分並能據此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

實質審查等作業，爰修正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一點申

報國籍規定。 

二、 將虛擬資產納入應申報財產項目 

鑑於虛擬資產蓬勃發展，並具相當財產價值，實有檢討將

虛擬資產納入財產申報項目之必要，爰於填表說明貳、個

別事項第十七點將虛擬資產明定為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

財產」，並增列第十九點規範虛擬資產應申報內容包括名

稱、所有人、單位數（顆/件）、存放機構（錢包廠商）、

帳戶名稱、取得（投資）原因及新臺幣或折合新臺幣交易

價額。 

三、 修正保險應申報內容 

為兼顧申報便利性，爰將現行規定之「保險金額」、「外幣

幣別」、「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」、「累積已繳保險費折

合新臺幣總額」等文字刪除，並增加「備註」欄位。 

 

 

      資料來源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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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瀆案例 

吳○○係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(下稱高雄第二監獄)

暨同址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看守所(下稱高雄看守所)之主任管理

員，另案羈押於高雄看守所之周○○為求能在羈押期間生活舒適

便利，乃輾轉透過友人交付 2頂高價安全帽及 2支三星手機予吳

○○，不正利益價值合計新台幣(下同)16 萬 7，400元，做為吳

○○利用職務於戒護管理期間關照之周○○對價。吳○○另於

110-112年間收受賄款達 131萬餘元，以替周○○違規夾帶信

件、錄音筆予其員工，藉此讓周○○在押期間仍能操縱正○公

司、威○公司之營運。 

全案係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與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(下稱

橋頭地檢署)、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處共同偵辦，並協請內政

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參與協助，經橋頭地檢署調查完竣，

業經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吳○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

第 3款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及同法第 4條第 1 項第

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等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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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 

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警官馮○○涉嫌多次利用職務機

會，進入警政署電腦系統，查詢與其業務無關的多筆民眾刑案、

車籍、入出境等資料，並洩漏給友人知悉，事後遭刑事局查獲移

送偵辦。台北地檢署偵結後，依妨害秘密罪嫌起訴馮○○。檢方

並以馮員係連續犯，向法院請求加重其刑。 

據了解，刑事局督察室日前接獲檢舉，指稱馮○○疑涉勾結

徵信業者、律師，利用職務機會，擅自進入刑事局電腦系統，查

詢民眾刑案及入出境資料，並洩漏與徵信社及律師。 

經督察室全面調閱馮○○自 86 年至 89 年間在警政署終端工

作站使用紀錄表、刑事局電腦資料查詢紀錄簿及電腦檔案後發

現，馮員確實調閱大批與其業務無關的秘密資料，並有外洩情事。 

督察人員遂約談馮員進行調查，馮員坦承有將秘密資料洩漏

給友人，於是依妨害秘密罪嫌將馮員函送台北地檢署調查。但檢

方調查時，馮員卻否認有洩漏機密資料情事。馮員辯稱，89 年 3

月間開始「春安工作」期間，有林姓、吳姓警界同仁希望他提供

一些失竊機車等資料，他並無將秘密資料外洩與友人。不過檢方

依據刑事局督察室的調查筆錄、資料，認定馮員確有洩密情形。 

資料來源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政風室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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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 

怎麼騙： 

A.遊說投資人下載假投資 App或是加入假投資平台。 

B.詐騙集團在 LINE 群組內帶風向、報明牌，要求民眾將資金

匯入某「個人帳戶」。 

怎麼防： 

A.不聽來源不明資訊、不加陌生投資群組、不用聲稱保證獲利

的 APP、投資平台。 

B.對任何鼓吹加入投資群組、勸誘買股的資訊提高警覺。 

如果您(懷疑)被騙了： 

A.查詢合法業者名單（至證期局網站查詢）或撥打證券期貨反

詐騙諮詢專線（02）2737-3434（諧音:三思三思）。 

B.查詢是否為詐騙 LineID，可至 165 全民防騙網查詢。 

C.於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舉報。 

資料來源：金管監督管理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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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賄選宣導 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 

 


